
青海大学实验室安全委员会

青大实安委字〔2023〕02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化品采购与管理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危化品安全管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

《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厅函〔2023〕5 号）

《关于加强互联网销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的通知》（应急

〔2022〕119 号）、省教育厅《关于全面加强高校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青教高办函〔2023〕9 号）等文

件要求，规范我校危化品采购与管理，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维护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现就进一步加强危化品采购与管理

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采购与管理工作，加强对危险化学

品采购与管理工作的领导，构建层层负责的管理、责任体系，

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警钟长鸣，树立强烈的安全意识；在

职责上要落实到人，做到责任明确，管理严密；在措施上要

周密防范，规范危化品采购与管理工作程序，确保消除学校



危险化学品采购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危险化学品采购管理。各院系需严格按照学

校危险化学品有关规定进行采购管理，严密防控各环节安全

风险。一是严格规范互联网购买危险化学品的行为，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通过互联网采购。二是严格遵循学校危险

化学品申购流程，由实验室管理处统一协调，进行相应申购、

备案及采购工作。三是严格落实双人管理制度，在危险化学

品采购、领取过程中实行双人领取、双人运输、双人管理。。

（二）完善危险化学品全过程管理。各院系建立危险化

学品全程监管制度，一是落实各类危险化学品实行全程统一

监管。实现对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从购买、暂存、使用到废

弃“管进管出”全程有效监管。二是落实危险化学品每学期

初、期末盘点工作，及时更新盘点目录清单，实行账物同盘，

形成盘点台账留存备查。三是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采购进出

库工作台账，及时掌握进量、用量、存量、责任人、日期、

存放区域等情况，实现对危险化学品数量的连续有效监管。

（三）落实危险化学品风险排查。各院系开展危险化学

品日常检查工作，排查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一是院系自查

过程要完善“检查台账”，确保随检随签，及时发现问题，

并督促整改。二是落实“五双”管理制度，按照危险化学品

相应性质选择专用储存柜，根据配伍原则分类分项存放。三



是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实验室人员，需遵守实验室准入原则，

接受实验室安全培训教育，通过准入考试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作业。四是各院系完善相应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每半

年开展一次事故应急演练。

三、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认真落实学校关于实验室安全工作要求，将危

险化学品安全纳入安全工作体系，全过程、全方位、无死角、

无漏洞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危险化

学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宣传力度，提高师生安

全意识。学校将适时开展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专项检查并将相

关情况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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